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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信发函〔2022〕29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中央企业: 

为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》

（工信部规〔2021〕180 号），推动工业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
现组织开展 2022 年工业软件优秀产品征集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征集范围 

重点征集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经营管理、运维服务等四类

工业软件优秀产品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单位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有固定生产、经营活动场所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近三

年无违反法律法规情况、无被执行案件失信记录、无财产或账户

查封冻结情况、无因使用本单位软件产品造成较大及以上安全事

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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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单位可申报 1-2 个应用于航空、航天、石化、钢

铁、船舶、电力、交通、核工业、汽车、电子信息、移动终端、

机械等重点领域的优秀产品，建议择优申报不同类别的优秀产品。 

（三）申报的软件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技术先进、实现

产业化或已在行业中部署应用，在重点领域有工业企业典型应用

案例。 

（四）申报主体须按要求如实填写申报书，并将营业执照、

合同、专利证书、测试报告等说明材料一并提交至推荐单位。 

三、报送流程 

（一）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中央企业（以下统称推荐单位）

负责组织本地区、本集团内单位积极参与申报，并做好工业软件

优秀产品的审核把关、遴选推荐工作。 

（二）请各推荐单位按照要求填写工业软件优秀产品报送信

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）。各申报企业填写工业软件优秀产品申报

书（见附件 2）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后报推荐单位审查。推荐

单位在规定时间内，将上述材料的电子版发至邮箱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540


